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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

會議記錄 

開會時間：111年 11月 2日(星期三)  中午 12：10~13：20 

開會地點：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王仕圖 學務長 

會議記錄：張維方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壹、主席報告 

    教務長、各系所主管及代表大家午安，我們今天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，主要以

身心障礙學生為主，很感謝各位系所主任對於我們的身障同學一個支持，這個委員會基

本上是例行性工作，因下禮拜就是期中考，通常我們身障同學課業部分，比較會面臨到

問題部分是在期中考試之後，可能學生的成績表現不太理想，這部分再麻煩各位主任。

就同學這部分，如果他有需要課業輔導，可以請他的同學或導師跟我們資源教室輔導員

反應，原則上教育部推動資源教室輔導計畫裡，都有編列課業輔導費用，這部分再麻煩

各位主任可以多幫忙身心障礙學生。 

貳、業務說明 

一、因本校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行政主管異動，本學年度擔任委員名冊如附件一(P3)，聘期

自 111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止。 

二、110學年度資源教室執行活動成果表、課業輔導、生活適應統計表與 111-1學期活動計 

    畫表(附件二，P5-P10) 

三、111學年度資源教室計畫表(附件三，P11-P12) 

四、111-1學期身心障礙學生人數統計表(附件四，P13-16) 

五、資源教室 111-1學期工作業務報告 

  (一)身心障礙新生轉銜座談會：9/4(日)舉辦完畢，以新生、家長了解資源教室運作模式

與資源及認識環境，讓導師提早認識新生狀況與需求，無縫接軌就學為目的。 

  (二)新生(ISP)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：根據「特殊教育法」第三十之一條，個別評估學生

現況能力及需求，並擬訂個別化支持計畫，邀請學生本人、系所主任、導師、任課教

授、系輔導教官、輔導員及相關人員召開新生 ISP會議，提供相關支持服務。 

  (三)舊生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(ISP)：每學期初搭配系務會議召開，根據「特殊教育法」

第三十之一條，邀請學生本人、與系所主任、導師、授課老師、系輔導教官、輔導員

及相關人員等共同討論學生狀況及需求，修正個別化支持計畫，提供相關支持服務。 

  (四)導師通知函：加退選週後，製作教師通知函與回覆表單。本學期共製作 403份通知

函，以利授課老師及導師了解學生概況、適時提供協助，並於 10月 14日發放完畢。 

參、討論事項 

  案由一：依教育部規定每學期需檢視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特殊教育方案」乙案(如附件

五，P17)，請依各校之實際需求進行修正，請討論。 

  說明：本學期無修正建議，委員若有相關意見請提出做討論。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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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二：有關申請「112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」乙 

        案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112年度工作計畫詳見附件六(P20) 

二、112年度經費申請表詳看附件七（P62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案由三：因應「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」的修訂公告，修正本校特殊教育學生獎補金申請 

        表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舊制適用 110學年度前(含當年度)入學本校之特教生;符合申請要件如下: 

1. 獎學金:前一學年學業成績須達 80分;金額依障礙類別及障礙等級區分。 

2. 補助金:前一學年學業成績達 70分以上未滿 80分;金額依障礙類別及障礙等

級區分。 

3. 詳見附件八(P68) 

二、新制適用 111學年度起(含當年度)入學本校之特教生;符合申請要件如下: 

1. 獎學金:前一學年學業成績須達 80分且班排名須進前 50%，研究所不受班排

名前 50%之限制;金額不區分障礙類別，僅分為輕度 3 萬元與中度以上 4萬

元。 

2. 補助金:前一學年學業成績達 80分以上而班排名未達前 50%，或學業成績達

70分以上未滿 80分; 金額不區分障礙類別，僅分為輕度 1 萬元與中度以上

2萬元。 

3. 若當補助金規範申請名額（依公式計算），提出申請人數超出名額時，得經優

先順序條件。 

            (1)領有低收入戶證明者、中低戶證明者、特殊境遇家庭者。 

            (2)依據障礙等級較高者。 

            (3)班排名百分比較佳者。 

          4. 詳見附件九(P69)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肆、臨時動議 

    無 

伍、散會 

 

 

 

 

 




